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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議員： 
 

有關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意見書 
 
 
1. 有關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》（下稱「草案」）一事，本聯盟感謝法案委員給予機會

讓持份者提供意見，並提交以下建議供各議員參考： 
 
2. 上屆立法會在審議「草案」時，時任議員何秀蘭建議在「草案」中包括在海外註冊的同性

伴侶，讓他／她們在私營骨灰安置所關閉時獲得與異性伴侶相同的安排。 
 
3. 不幸，政府雖然已接納超過500條修訂，但在「草案」偏偏未有接納上述建議。 
 
4. 香港久為一個多元社會。社會進步同時，法例應跟隨步伐，以包容態度使不願意或不能夠

進入傳統建制架構的人士不被法例遺下。正因如此，本聯盟認為「草案」必須採納多元態

度，就有關議題包括同性伴侶。這是符合社會利益的。 
 
5.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提供婚姻平權或承認民事伴侶關係，越來越多同性伴侶能夠前往這些地

方結婚或結盟。但他／她們回港後，因兩人關係不獲港府承認，不論兩人關係長短，亦不

過為法律上的陌生人。同樣情況亦適用於未婚的異性伴侶。唯一不同的是異性伴侶一旦結

婚，便能獲法例賦予承認，這是同性伴侶在香港不能達到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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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在香港法律裡，讓未婚事實關係伴侶（包括同性伴侶）獲得承認並不是前所未見的。在

《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》和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》都是以同樣方式，使未婚

事實關係伴侶納入保障之內。 
 
7. 再者，多個調查發現有關問題獲廣泛社會支持。一份2014年由香港大學進行的調查發現 

七成四（74%）受訪者認為同性伴侶應享有與異性伴侶「全部」或「部份」的權利​。另一

份2016年由中文大學進行的調查問​香港人會否支持同性伴侶應可領回離世伴侶的骨灰，六

成四（64%）受訪者表示支持​，反對則只有百分之十（10%）。 
 
8. 當然，小眾的權利不應單單由大眾來決定，本聯盟引述相關調查無非只希望帶出將同性伴

侶應用於本「草案」內並不是沒有公眾支持的爭議。 
 
9. 這反而是個正確、公正和公平的做法。 
 
10.我們促請立法會各議員支持修訂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，讓同性伴侶能包括在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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